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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单位：汶上县应急管理局                                                                               填表日期：2025年9月30日
	案件类别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案件名称
	主要违法事实
	处罚种类
	处罚依据
	法定企业名称或自然人姓名
	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行政相对人居民身份证号)
	法定代表人姓名
	处罚内容
	处罚决定日期
	处罚结果
	救济渠道
	处罚机关

	其他
	1
	(鲁宁汶) 应急罚〔2025〕41号
	汶上依德物流有限公司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柴油）经营案
	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柴油）经营
	罚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合《山东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裁量细则） 第54号第A档
	汶上依德物流有限公司
	91370830MA3P47MA89
	刘凯
	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罚款壹拾壹万元（¥110000）整、没收违法所得叁万壹仟柒佰元（¥31700）整
	2025年9月15日
	处罚完毕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法院、嘉祥县人民法院、金乡县人民法院或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汶上县应急管理局

	其他
	2
	(鲁宁汶) 应急罚〔2025〕38号
	汶上华辰新材料有限公司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案
	未依法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
	罚款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第七十七条第三款：“违反本条例规定，未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从事危险化学品经营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经营活动，没收违法经营的危险化学品以及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结合《山东省应急管理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裁量细则） 第54号第A档
	汶上华辰新材料有限公司
	91370830MA3QC85Y3B
	杨超
	罚款壹拾万捌仟元（¥108000）整、没收违法所得壹万柒仟捌佰零壹元柒角贰分（¥17801.72）
	2025年9月15日
	处罚完毕
	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汶上县人民法院、嘉祥县人民法院、金乡县人民法院或梁山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汶上县应急管理局



